
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則 

第壹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壹、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則由臺

灣證券交易所統一賦予，包括下

列有價證券： 

(第一至十二項略) 

 

十三、受益憑證及存託憑證等金融商

品： 

（一）(略) 

（二）(略) 

（三）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及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受益憑證：前二碼為數

字，後加四碼流水編號。以下

類別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前二碼為

數字，後加三碼流水編號，第

六碼為英文字母： 

1.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以外幣交易者，第六碼

為英文字母 K；槓桿型指數股票

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L、以外幣交

易者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M；反向

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R、以外幣交易者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S。 

2. 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憑證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B、以外幣交易者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C；槓桿型債券指數

壹、中華民國證券市場編碼原則由臺

灣證券交易所統一賦予，包括下

列有價證券： 

(第一至十二項略) 

 

十三、受益憑證及存託憑證等金融商

品： 

（一）(略) 

（二）(略) 

（三）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前二碼為數字，後

加四碼流水編號。以下類別之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前二碼為數字，

後加三碼流水編號，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1. 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外幣計價者，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K；槓桿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L、以外幣計價者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M；反向型指數股票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R、以外幣計價者第六碼為英

文字母 S。 

 

2. 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B、以外

幣計價者第六碼為英文字母

C；槓桿型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

一、配合主管機關開放

平衡型指數股票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主動式交易所交

易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新增第十三項第

三款第三目及第五

款。 

二、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及指數股票型期

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以外幣上市交易

者，包含外幣計價募

集發行之受益憑證

及加掛指數股票型

基金受益憑證，二者

第六碼編碼原則相

同，為臻完善，酌修

第十三項第三款及

第四款文字。 

三、配合本公司受益憑

證買賣辦法修正，酌

修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以外幣交易者及反向型

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受益憑證、以外幣交易

者，第六碼英文字母編碼準用

第一目編碼原則。 

3. 平衡型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第六碼為英文

字母 T。 

（四）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前二碼為數字，後加三

碼流水編號，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U、以外幣交易者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V；槓桿型指數股票

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以

外幣交易者及反向型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以外幣交易者，第六碼英

文字母編碼準用第三款第一

目編碼原則。 

（五）主動式交易所交易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憑證：前二碼為數

字，後加三碼流水編號，第六

碼為英文字母 A；債券主動式

交易所交易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D。 

 (以下略) 

投資信託基金、以外幣計價者及

反向型債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英文字母編碼準用第一目

編碼原則。 

 

 

 

 

（四）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前二碼為數字，後加三

碼流水編號，第六碼為英文字

母 U、以外幣計價者第六碼為

英文字母 V；槓桿型指數股票

型期貨信託基金、以外幣計價

者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

信託基金、以外幣計價者，第

六碼英文字母編碼準用第三

款第一目編碼原則。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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